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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專用 

 

嗇色園普通會員（公開招募）

入會申請表格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國籍及籍貫： 

(英文) 
出生日期：（日／月／年） 

性別： 身份證／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住宅地址：    
(中文) 

(英文)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職業 

現職／退休前任職機構名稱： 職銜： 

地址： 

註： □退休人士 □其他（請列明）    

教育程度 

□小學程度 □中學程度 (畢業於 ) 

□大學程度（學士／碩士／博士*） 

□其他(請列明)  

學士學位名稱 :  畢業學校:   主修 :   

碩士學位名稱 :  畢業學校:   主修 :   

博士學位名稱 :  畢業學校:   主修 :   

參考編號： 

 

 

個人近照 

(必須提供) 

地址 Address :九龍黃大仙竹園村二號   2,Chuk Yuen Village, Wong Tai Sin, Kowloon 

電話 Tel     :(852) 2327 8141      傳真 Fax     :(852) 2351 5640 

網址 Website :www.siksikyuen.org.hk  電郵 Email   :info@siksikyuen.org.hk 

SSYF-GO-MA016(v1.0)(022026) 

http://www.siksikyuen.org.hk/


2 

 

 

語言能力 

流利 一般 略懂 不懂 ❖請加 ✓ 號

廣東話 🖵  🖵  🖵  🖵 

英語 🖵 🖵 🖵 🖵 其他   

普通話 🖵 🖵 🖵 🖵   

專業資格 

頒授機構 專業資格／ 程度 頒授日期 
   

   

社團／宗教團體／公益社區服務 

團體名稱 職銜（如：理事、委員、會員） 年份 
   

   

   

   

經常參與的道堂、佛寺情況 

道堂／佛寺名稱 參與情況 
  

  

  

  

與其他宗教機構/宗教事務/宗教活動/學術機構(宗教科)的連繫 (例如曾參與之宗教課程、參與解籤 
工作、參與祭幽科儀、喃嘸道士工作等等) 

 

與嗇色園(包括董事/會員/職員)及與本園有相關連繫人士/公司/團體之關係 

姓名／團體名稱 與申請人之關係 
  

  

  

個人專長／興趣 

專長： 興趣： 

如日後成為本園會員，每星期可大致分配多少時間為本園作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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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入會之原因： 

諮詢人(請申請者預先通知諮詢人，本園按情況向其查詢) ﹝必須填寫兩位非具親屬關係的諮詢人﹞ 

姓名 與諮詢人之關係 聯絡電話 

1.    

2.    

﹝如上述空白地方不足，請另紙補充﹞ 

 

聲明：1) 本人過去曾否申請成為嗇色園普通會員? 

□沒有 □有：＿＿＿＿＿＿＿＿＿＿＿＿＿＿＿＿＿＿＿（請註明年份）。 

2) 本人過去在本港境內或境外曾經觸犯刑事罪行並留有案底： 

□否 □是：＿＿＿＿＿＿＿＿＿＿＿＿＿＿＿＿＿＿＿＿（請註明）。 

3) 本人曾經或現時在本港境內或境外申請破產： 

□否 □是：＿＿＿＿＿＿＿＿＿＿＿＿＿＿＿＿＿＿＿＿（請註明）。 

4) 上述有關本人之資料全部真確無誤。 

5) 本人接受及明白嗇色園有權不接納本人之申請，並不需向本人解釋原因。 

 

 

 

申請人簽署：  日期：  

 

申請須知： 

1. 「*」刪去不適用者。 

2. 填妥表格後請郵寄至九龍黃大仙竹園村二號嗇色園總辦事處收，信封面請註明「入會申請表 

格」。 

3. 如申請初步獲受理，將獲本園通知面試事宜，面試後園方認為合適者，將可參與本園提供之

「道教基礎文化課程」。倘完成課程並符合本園要求（包括出席率及考試成績者），將獲資

格進入遴選程序。 

4.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申請為普通會員之用途，若於三個月內仍未獲回覆，即 

其申請未獲考慮，而申請人之個人資料亦將在本園完成整個程序後銷毀。根據【個人（私隱）

條例】，申請人可要求查閱及更正申請表上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如欲行使這項權利，請將書

面要求提交本園總辦事處。 

5. 請一併參閱附件一〈申請手續須知〉。 

6. 如須確認本園是否收妥申請表格，  請夾附已貼上郵票之回郵信封，  或提供電郵地址  

〈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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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申請手續須知 
 

(1) 凡品行端正，恪守本園道釋儒三教之教義，並認同及支持本園宗旨之男性永久香港居民，並能

閱讀中文及以粵語/普通話溝通者，皆可申請入會。申請者最終會否獲邀請參與面試、參加特 

定課程或最終會否取錄，概由「會員招募委員會」全權決定，不得異議。 

 

(2) 經審閱申請者之資料後，合適者將於截止後三個月內獲個別通知進入首階段之面試與否。 

 

(3) 凡依循公開招募方式申請入會成為本園普通會員者，於首階段面試獲接納後，必須： 

i) 修畢本園舉辦之「道教基礎文化課程」，為期約一年〈課程以粵語授課，參與課程費

用全免，但須自費購買所需之教材或法器（課程於平日晚間或星期六/日或假日進

行）〉 

ii) 於特定課程之出席率不少於百分之八十及學期中/學期尾考試合格 

iii) 通過本園普通會員遴選委員會的面試遴選、提名及和議 

iv) 於正式入會時亦須參與本園之入道儀式。 

 

(4) 完成上項 i)至 iii)程序後，該申請書需在本園鳳鳴樓張貼十四天，如申請人不欲某些資料公開，

敬請註明。申請人與提名人及和議人並將有機會被邀請出席會議與各董事會面。 

 

(5) 普通會員之入會費為港幣三萬元正，年費為港幣六百元正。入會費及年費之數額將於本園認為

有需要時根據會章作出調整。申請者須於獲接納入讀課程時預繳港幣五千元誠意金，最終不

成功獲批准入道者可全數退回，而符合資格之人士亦可申請分期繳付餘下之入會費。中途自

行退出課程或最終選擇不入道者或出席率不達標或考試不及格者，預繳款項一概不予退回。 

 

(6) 普通會員可享下列權利： 

(A) 有被董事會推選成為遴選會員之權利； 

(B) 有進入本園各廟宇內參拜之權利； 

(C) 有獲通知賀誕日期時間之權利，惟本園並不提供道袍服飾(須自費購買) 

(D)  協助本園開展宗教及慈善事務等。 

 

(7) 成為普通會員並非擁有設蓮座於祠內意密堂之權利。 

 

(8) 普通會員沒有接受本園會員大會（即「周年大會」及／或「成員大會」）通告之權利，並不能

出席該等大會。 

 

(9) 會員如有行為不端而對本園利益或聲譽有不良影響，或詆譭本園或黃大仙師或本園宣揚之教

義，或違犯本園之會章，經董事會查明屬實，得撤消其會籍。 

 

(10) 如會員辭退或依章被革退會籍時，該會員所繳交之入會費及年費皆不予發還。 

 

(11) 凡會員欲辭退會員之資格時，需以書面方式通知本園。在收到辭退書之日起一個月後，該會員

將自動終止為本園之會員。 


